證券商申請辦理交割專戶設置客戶外幣分戶帳檢查表

填表注意事項：

1、 本檢查表應以A4紙張橫式製作，證券商申請辦理交割專戶設置客戶外幣分戶帳時適用。
2、 證券商應填妥本檢查表，連同其他書件一併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壹、基本資料
	證券商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營業處所
	

	實收資本額
	
	開辦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種類
	□經紀商       □承銷商
□自營商       □其他
	分公司家數
	


製表:　　　　　　　　業務主管:　　　　　　　　負責人:　　　　　　　　　　　　　　　　年　　　月　　　日

貳、資格及書件審查
	證券商填報項目
	證券商自行
檢查結果
	證交所審查意見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審查意見

	形式要件審查
	
	
	
	
	

	1. 是否檢具已依照證券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規定，取得中央銀行許可之外匯業務。
說明：
資料索引：
	
	
	
	
	

	2. 是否檢具董事會（外國證券商在臺分支機構可由總公司授權人員）已作成留存客戶交割款項及各項作業規定之決議。
說明：

資料索引：
	
	
	
	
	

	3. 是否檢具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不低於實收資本額。
說明：
資料索引：
	
	
	
	
	

	4. 是否檢具證券商留存客戶交割款項之書面內部控制制度。
說明：
資料索引：
	
	
	
	
	

	5. 申請日前半年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是否達百分之一百五十。
說明：
資料索引：
	
	
	
	
	

	6. 是否檢具證券商留存客戶交割款項專用帳戶之契約書。
說明：
資料索引：
	
	
	
	
	

	7. 是否檢具與各銀行簽訂辦理分戶帳交割專戶之契約。
說明：
資料索引：
	
	
	
	
	

	8. 是否檢具辦理本項業務逐日登載設帳之表報。
說明：
資料索引：
	
	
	
	
	

	9. 是否檢具符合法令遵循之相關文件。
說明：
資料索引：
	
	
	
	
	

	10. 是否檢具辦理收付留存客戶交割款項之銀行皆符合作業要點所定資格條件之聲明書。
說明：
資料索引：
	
	
	
	
	

	11. 是否檢具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
說明：
資料索引：
	
	
	
	
	

	12. 是否已依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設置法令遵循單位及主管。
說明：
資料索引：
	
	
	
	
	

	1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資訊安全自評表等）。
說明：
資料索引：
	
	
	
	
	

	實質要件審查
	
	
	
	
	

	14.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經法令遵循主管及稽核主管確認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說明：
資料索引：
	
	
	
	
	

	15.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載明證券商權責部門；證券商停止辦理及恢復辦理留存客戶交割款項之作業程序；客戶款項來源之撥轉方式、利息結算及給付方式、管理費與稅捐處理；客戶款項收支及出入金管理（應包含為客戶辦理支付款項、存入、領回資金之審核與作業程序、客戶外幣專戶風險控管程序、客戶本人存款帳戶約定、變更之審核及作業程序）、客戶查詢其款項應留存之紀錄、客戶提前終止契約之處理、款項收付等相關帳戶管理及資料之傳送及其他應記載事項等事宜，並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券字第1060039194號令第2點、第6點、第7點、第10點至第13點及第15點至第25點規定。
說明：
資料索引：
	
	
	
	
	


	16. 留存客戶交割款項專用帳戶之契約書是否載明客戶留存款項範圍；為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之範圍及順序；利息結算、歸屬及給付方式；客戶領回資金之程序；客戶查詢其款項方式；證券商就客戶分戶帳之款項留存收付紀錄；證券商管理費費率；契約之生效日期、契約變更與終止之處理方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令，客戶同意證券商得將其個人分戶帳相關資料提供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同業公會及其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機構、客戶基本資料變更之通知方式及爭議事項之處理，並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券字第1060039194號令第6點、第11點、第12點、第18點、第19點、第21點、第22點及第23點規定。
說明：
資料索引： 
	
	
	
	
	

	17. 與各銀行簽訂辦理分戶帳交割專戶之契約是否載明不得提領現金及下列事項：
	
	
	
	
	

	(1) 資金移轉予證券商者，以客戶與證券商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券字第1060039194號令第6點各款業務之外幣款項支付，並以證券商與銀行事先約定之帳戶及帳號間移轉、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在證券商交割專戶內設置之客戶本人分戶帳或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4第1項第5款規定設置帳戶保管專戶之客戶本人分戶帳為限。
說明：

資料索引：
	
	
	
	
	

	(2) 資金移轉予客戶者，以證券商與客戶事先約定之客戶本人銀行存款帳戶為限。約定之帳戶及帳號，除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在證券商交割專戶內設置之客戶本人分戶帳、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4第1項第5款規定設置帳戶保管專戶之客戶本人分戶帳及客戶本人銀行存款帳戶外，應事先函報證券交易所及證券商同業公會，如有異動，證券商及銀行應即通知證券交易所及證券商同業公會。

說明：

資料索引：
	
	
	
	
	

	18. 與各銀行簽訂辦理分戶帳交割專戶之契約是否載明：
客戶外幣專戶單日撥出至同一客戶新臺幣或外幣銀行帳戶之等值外幣達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時，銀行應即通知證券交易所及證券商同業公會，另款項撥付，如有未符合前款規定之異常提領情事時，銀行除不予給付外，並應即通知證券交易所及證券商同業公會。
說明：

資料索引：
	
	
	
	
	

	19. 與各銀行簽訂辦理分戶帳交割專戶之契約是否載明：
客戶外幣專戶不得透支、設定質權或對之行使其他權利，且證券商同意銀行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同業公會查核證券商業務之需要，提供客戶外幣專戶之款項收付相關資料。
說明：

資料索引：
	
	
	
	
	

	20. 證券商依客戶別設置分戶帳，是否逐日登載客戶款項來源之撥入、客戶分戶帳所生利息及損益之撥轉、為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之撥轉、客戶領回資金款項之撥轉及證券商或客戶提前終止契約款項之撥轉。
說明：

資料索引：
	
	
	
	
	

	21. 客戶有應支付之款項需求時，證券商所訂作業流程是否符合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說明：

資料索引：
	
	
	
	
	

	22. 客戶依約定方式申請領回資金時，證券商所訂作業流程是否符合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說明：

資料索引：
	
	
	
	
	

	23. 客戶單日申請領回資金達100萬元以上者，證券商是否訂定應以簡訊方式、電子郵件或電話並留存錄音方式通知，以簡訊方式或電子郵件辦理者，並應註明若有任何問題請即回覆。
說明：

資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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